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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晚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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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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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大家都知道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要承担责任，那“抢黄灯”呢？近日，烟台高新区法院发布

一起典型案例，当黄灯亮起时车辆未过停止线，这时继续行驶导致交通事故的，其行为等同于闯
红灯，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赵鑫）2月19日9时至11时，烟台
市城市管理局将组织全市城市管理牵头
部门会同辖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开展“城
市管理进社区 解决群众身边事”城管开
放日活动。区市城市管理部门分管领导、
相关科室负责人、业务骨干和相关单位负
责人将共同参加。市级城市管理部门将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区市的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

此次活动中，烟台市区两级城管部门
将走进芝罘区新桥东社区红果里、福山区
福新街道鸿福名城小区、莱山区万光山海
城、牟平区文化街道快活岭社区、黄渤海
新区晨光社区、高新区马山街道办事处益
文佳苑社区、蓬莱区新港街道聚兴园社区
等地，围绕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公用事
业、环境卫生、行政执法等“五进社区”活
动内容，现场受理居民诉求问题，也会对
生活垃圾分类、违建治理、水暖气等大家
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现场科普、答疑。对
于现场诉求的问题，市区两级将以“能现
场解决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做好登记
限期督办解决”为宗旨，确保每件事都有
回音。

“抢黄灯”发生事故担责吗？
法院：黄灯亮时车未过停止线，等同于闯红灯

法官表示，陈某驾车行驶至交通
繁忙的十字路口，在黄灯亮起后不
按规定停车等待，试图强行通过路
口，导致其所驾车辆与“闯红灯”的
摩托车相撞，造成两人受伤、两车受
损的交通事故。“抢黄灯”的陈某与

“闯红灯”的吕某，均未尽到规范、安
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均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的规定，其过错程度相

当。因此，陈某、吕某应当对本次事
故承担同等责任，法院据此判决陈
某对受害人吕某、王某的损失承担
50%赔偿责任。

黄灯表示警示，是绿灯与红灯之
间的过渡，提醒车辆驾驶人和行人交
通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黄灯的设
置能够起到清空交叉路口车辆，避免
堵塞，减少事故等作用。车辆驾驶人
看到黄灯亮起，应当立即减速，并观
察车辆位置和路口情况。车头尚未

越过停止线的，应当停车等待绿灯。
车头已经越过停止线的，可以停车等
候，也可以在不会造成危险、不影响
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情况下继续行
驶。在一些地区，黄灯亮时车头尚未
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如果越线继续行
驶，交警部门并不罚款、扣分，但这只
是一种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并不代表

“抢黄灯”是合法行为。严格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才能保证人身财产安
全，避免陷入民事纠纷。

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
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
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信
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

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
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
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
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
车辆通行。”根据事故现场监控视频能
够确认，在黄灯亮起的一瞬间，陈某所
驾车辆尚未越过停止线。陈某忽视黄
灯的警示作用，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

一，其行为与“闯红灯”同样是不按交通
信号通行，属于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
定陈某、吕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是正确
的，陈某应当对吕某、王某的各项损失
承担50%的赔偿责任。

法院遂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吕某8
万余元、王某9万余元，陈某赔偿吕某
1万余元、王某4万余元。

2023年7月，陈某驾驶轿车沿市区
道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某交通繁忙的
十字路口，车头未越过停止线时黄灯亮
起，陈某便驾车越过停止线继续行驶，
不料撞上一辆自西向东左转弯并且闯
了红灯的二轮摩托车，造成摩托车驾驶
人吕某、乘坐人王某受伤。两名伤者均

住院治疗一个月左右。
经鉴定，吕某的伤情构成十级伤

残，王某的伤情构成九级伤残。交警
部门调查后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陈某、吕
某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
认定陈某、吕某对事故承担同等责

任，王某不承担责任。陈某对该认定
结论不服，申请复核，上级交警部门
复核后予以维持原认定结论。

2023年11月，吕某、王某诉至法
院，要求陈某以及承保陈某所驾轿车
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赔偿吕某、王某各
项损失20余万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
晓阳 通讯员 周静 贾媛心）如果有
陌生人给你打电话并提到某远程视
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等字眼，你要
当心了，这很可能是诈骗！近日，龙
口一市民遇到不法分子利用远程会
议软件的视频会议、共享屏幕等功
能实施诈骗。

当日，龙口男子赵某接到自称是
“某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其直播会员到

期需关闭，否则每月扣费800元。赵某
信以为真，在QQ上添加了“注销专
员”，并按要求将银行卡免密支付功能
关闭，通过陌生网址下载了“银联会议”
软件。在对方的引导下，赵某点击“启
动会议”、操作银行卡，随后手机出现了
黑屏，显示“正在对接会议中心网络，请
勿触碰手机屏幕”，等到手机恢复正常
后，赵某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

警方发布防骗预警：凡称需取消

“百万医疗”“保险”“VIP会员”等业
务，否则每月将自动扣款的，都是诈
骗。凡是需要下载陌生软件、点击陌
生链接，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屏幕
录制功能的，都是诈骗。不要与陌生
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这样的操作，
会让你在陌生人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涉及私人信息特别是银行卡密码、验
证码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若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客服”远程指导“启动会议”
龙口男子卡里钱不翼而飞

市区两级“城管开放日”
19日进社区

咨询：劳动能力鉴定项目类型有哪些？
答复：《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

实施办法》明确为八类：一是工伤职工劳
动能力鉴定；二是停工留薪期限确认；三
是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四是旧伤复发确
认；五是疾病与工伤因果关系鉴定；六是
供养亲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七
是职工因病或非因工伤残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鉴定；八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
动能力鉴定事项。

咨询：刚入职的员工还未来得及参加工
伤保险就发生了工伤事故怎么办？

答复：根据《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
例〉实施办法》（鲁政发〔2011〕25号）第二
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的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
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
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和本办法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欠缴期间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
位支付。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
纳金后，新发生的工伤保险费用由工伤保
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和本办法的规定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新发生的费
用”，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前发生
工伤的职工，在参加工伤保险后新发生的
费用。其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
按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因工受伤的，支付
参保后新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工伤康复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地区以外就医
交通住宿费、辅助器具配置费、生活护理
费、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伤残津贴，以及
参保后解除劳动合同时的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因工死亡的，支付参保后新发
生的符合条件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张孙小娱 佘保轩

未参加工伤保险
发生工伤怎么办？

“抢黄灯”将闯红灯二人撞伤，被诉要求赔偿

法官：“抢黄灯”不扣分不代表行为合法

黄灯亮时车辆未过停止线，法院视为闯红灯


